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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20-2022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政府采购有关

事项的通知

日期：2021-02-05

京财采购〔2021〕169号      

市属各预算单位，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各区财政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局、燕山财政分局：

　　为规范和加强市级预算单位车辆定点维修管理，经公开征集，我市确定了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20-2022年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采购方式

　　根据《北京市2020-2022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车辆维修和保养的政府采购方式为协议采

购。

　　二、协议有效期

　　本次车辆定点维修协议有效期为：

　　2020年11月19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三、车辆定点维修采购流程

　　1.市级预算单位应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管理服务平台立项。

　　2.查询定点维修供应商。预算单位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网（www.ccgp-beijing.gov.cn），点击右侧

“北京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查询平台”，进入“车辆定点维修综合查询系统”，查询定点维修企业的地理位

置、企业性质、服务能力、价格等相关信息，选定定点维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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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协议采购。预算单位到选定的定点维修企业进行车辆维修保养，维修完成后，要求定点维修企业出具

北京市政府采购车辆维修费用结算明细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结算单），并由预算单位确认无误。

　　4.费用结算。政府采购结算单与正式维修费用发票一起作为预算单位车辆维修费用报销凭证。

　　四、内部车辆定点维修服务管理方式

　　1.预算单位所属的维修企业（简称内部维修企业）在公开征集中未纳入定点维修企业范围的，只可承接

本系统车辆维修业务。

　　2.内部维修企业维修价格由各内部维修企业按照成本核定的原则，在不高于同等级政府采购价格基础上

确定。

　　3.内部维修企业维修费用结算方式参照上述“车辆定点维修采购流程”执行。

　　4.请内部维修企业的主管部门将本系统内部定点维修企业备案表（见附件）及相关材料2021年3月31日

前报送市政府采购中心，由市政府采购中心审核汇总后报送市财政局备案。

　　五、相关要求

　　1.预算单位应加强车辆维修经费管理，车辆维修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公务卡或维修卡结算，不得使用现

金进行维修费结算。因银行管理相关要求，维修卡存在合规性风险，请各单位不要再向维修卡内充值，减少

并逐步取消维修卡结算。

　　2.预算单位应按照车辆管理要求，遵守采购管理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3.各区财政部门参照市级规定，确定符合本区情况的采购管理要求。

　　六、资源共享

　　各区应共享本次车辆维修企业公开征集结果。

　　七、监督检查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市级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财采

购〔2010〕362号）和《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市级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供应商监督考核暂行办法

>的通知》（京财采购〔2010〕366号），我局将组织对定点维修企业的监督检查考核，请各预算单位协助

做好对定点维修企业履约情况的综合评价，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市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联系。

　　北京市财政局：李伦华   55592908

　　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沈硕  83916695

 

　　附件：内部车辆定点维修企业备案表

http://bjcz.egov.cn/zytz/202102/W02021020554055916526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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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财政局

　　2021年2月4日

　　（联系人：李伦华；联系电话：55592908，1708005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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